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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公告

茲提述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0月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調整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以及綜合服務協議2023年的年度上限金額（「該公
告」）。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補充，於該公告第5頁，西苑所公司向本集團提供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
務於2021年至2023年各年度的服務費用年度上限分別定為人民幣3,200萬元、人民幣
3,200萬元及人民幣2,200萬元。本公司建議將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金額修訂為人民幣3,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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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公告第9頁附註1有關上限金額人民幣1.9億元修訂為人民幣2.7億元應指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該公告第9頁附註2有關原訂上限金額人民幣1.9億元應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除上文披露者外，該公司的所有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于麗娜
公司秘書

中國 •洛陽
2023年10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繼國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張治宇
先生、方憲法先生及張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薛立品先生、王書茂先生及徐
立友先生。

*　僅供識別


